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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推进我市建筑垃圾源头分类工作，特编制本建筑垃圾分类指导目录。
一、定义
建筑垃圾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和其他固体废物。
二、建筑垃圾种类及常见实物
	种类
	释义
	常见实物

	工程渣土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基础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
	/

	工程泥浆
	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

	工程垃圾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金属
	钢筋、铁丝、角钢、型钢、废卡扣（脚手架）、废钢管（脚手架）、钢管（焊接、SC、无缝）、废螺杆、废铜材、废铝材及边角料、废金属箱、废锯片、废钻头、焊条头、废钉子、电线、电缆等弃料。

	
	
	其他弃料
	沥青混合料、混凝土、模板、砖瓦、砂石、砂浆、水泥、素混凝土桩头水泥、砌块、瓷砖边角料、大理石边角料等弃料。

	拆除垃圾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金属
	钢筋、铁丝、角钢、型钢、废钢管、废铜材、废铝材、废电箱、电线、电缆等弃料。

	
	
	玻璃
	玻璃碎片、平板玻璃等弃料。

	
	
	木材
	木板、木条、木方、木片、木制板材、竹材等弃料。

	
	
	塑料
	塑料包装、泡沫、防尘网、安全网、机电管材等弃料。

	
	
	其他弃料
	混凝土、沥青、砖瓦、砂浆、水泥、砌块、瓷砖、陶瓷、大理石等弃料。

	装修垃圾
	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金属
	电线、铁丝、角钢、型钢、废锯片、废钻头、废钉子、废铝材及边角料、不锈钢及边角料、废铜材等废弃物。

	
	
	玻璃
	玻璃碎片、平板玻璃等废弃物。

	
	
	木材
	木板、木条、木方、木片、木屑、木制板材、木制包装、竹材等废弃物。

	
	
	塑料
	物料包装物、泡沫等废弃物。

	
	
	其他废弃物
	混凝土、砖瓦、陶瓷、砂石、砂浆、腻子、砌块、水泥、瓷砖及边角料、大理石及边角料、石膏板等废弃物。


三、管理要求
属于建筑垃圾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及条文说明的规定，实行分类收集、分类贮存、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四、其他要求
（一）应在建设、拆除、装修前清除、腾空所在场地产生的生活垃圾（含大件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规定执行。
（二）建设、拆除、装修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含大件生活垃圾），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等规定执行。
（三）建设、拆除、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涂料、废粘合剂、废密封剂等废弃物，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照法律、法规明确的危险废物管理规定执行。
（四）我市范围内经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土地平整工程在批准的工程施工范围及施工期间采挖出的非工程自用的砂、石，应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砂石余渣利用管理的通知》（珠府函〔2022〕1号）的规定执行。
